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迁行审环表〔2026〕14号

所报《迁安市三益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工业优质煤混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已收悉，经研究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赵店子镇郑店子村西北现有厂区，总投资120万元，环保投资30万元。项目利用现有厂房面积19000平方米，购置自动配煤机系统、装载机、化验等设备。项目建成后，年混配优质工业用煤约58万吨。赵店子镇人民政府出具了项目符合规划的证明，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了备案信息（迁行审投资备字〔2026〕44号）。

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，经研究，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，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1、施工期：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。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加强施工场地的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和生态的环境管理，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。

2、运营期：

项目装卸、堆存、上料、混料过程处在封闭车间，设有喷雾抑尘装置，配有移动式雾炮:厂区门口建有洗车平台，厂区路面硬化处理，配有洒水车及湿扫车定期洒水抑尘。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。
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定期清掏用作肥田；洗车废水经厂区沉淀池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。

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设备噪声，采取选取低噪声设备、安装基础减振等措施，东厂界、南厂界、西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、北厂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4类标准。

项目产生的洗车沉泥、雨水收集池沉泥经密闭袋收集后外售；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；实验室废液、废药剂包装收集后暂存危废间，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废润滑油、废变压器油和废油桶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，项目依托现有生产车间,对新建雨水收集池等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，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。

3、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，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常运行,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，需及时向我局报告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，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。

四、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，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21日


